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代  理  人  季佩芃律師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曾聯億  

特別代理人  黃柏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9

號），聲請人即原告聲請為相對人即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黃柏霖律師於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9號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

事件，為相對人即被告曾聯億之特別代理人。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

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

訴訟由本院受理中，依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民國

115年1月22日函文及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5年1月26日函

文暨訪談紀錄表等，堪認相對人自114年8月6日起喪失訴訟

能力，爰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訴訟，經本院以11

4年度訴字第79號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下稱本件訴

訟）繫屬中，而相對人為58年次，於114年8月6日因左側中

大腦動脈梗塞在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下稱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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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醫院）住院治療，嗣於114年9月30日出院，出院前可理

解簡單口語詞彙或命令（加上肢體語言暗示），但無組織語

言能力，無法說出任何詞彙，深度溝通及理解仍具障礙；相

對人之母向警方表示相對人因中風，無法與人對話，講話只

能發出「共共共」單音，此有大里仁愛醫院115年1月22日函

文及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5年1月26日函文暨訪談紀錄表

等附於本件訴訟卷宗，堪認相對人已因上開疾病，現無獨立

以法律行為負擔權利義務、處理自己事務之能力，即屬無訴

訟能力之人。然其未受監護宣告，無法定代理人，有戶籍資

料可稽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文附於本件訴訟卷

宗，相對人自難於本件訴訟續為應訴答辯，為維護其訴訟權

益，自有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本件聲請合於民事訴訟法

第51條第1項規定，於法有據。

　㈡本件訴訟涉及95年間土地抵押權設定及抵押債權存否暨請求

權是否罹於時效等，所涉法律專業及複雜度較高，而相對人

之母為00年0月生，年歲甚高，相對人之子係00年00月生，

雖已成年，但年紀尚輕，另相對人之女為00年0月生（以上

年籍資料均見限閱卷），經本院定期通知，逾期未陳報是否

有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意願；本院審酌上情及本件訴訟

事件性質，宜選任法律專業人士協助為訴訟行為，以保障相

對人權益。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推薦律師擔任

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該會函送願任特別代理人之會員名

冊，而黃柏霖律師自92年6月間執業至今已將近23年，應具

法律專業智識及相當之實務經驗，並能期遵循法令與律師倫

理等相關規範，盡心維護相對人之權益，其亦有經中部地區

法院選任為特別代理人之經驗，有其陳報狀及所附查詢資料

可參，於本件訴訟事件客觀上復無利害衝突之虞，應屬適當

之人選，故認由其擔任相對人於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應

屬適當，爰選任黃柏霖律師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

四、按民事訴訟法第483條規定，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

除別有規定外，不得抗告。又訴訟程序進行中，受訴法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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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關於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同法第51條並無得抗告之規

定，則該裁定即不得抗告。故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及駁回

選任特別代理人聲請之裁定，倘係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

者，均不得抗告，僅於訴訟繫屬前所為者，始得為抗告。準

此，本件選任特別代理人聲請之裁定既係於訴訟程序進行中

所為，依上說明，自不得抗告，附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徐奇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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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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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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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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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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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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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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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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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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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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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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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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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代  理  人  季佩芃律師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曾聯億  
特別代理人  黃柏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9號），聲請人即原告聲請為相對人即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黃柏霖律師於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9號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為相對人即被告曾聯億之特別代理人。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訴訟由本院受理中，依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民國115年1月22日函文及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5年1月26日函文暨訪談紀錄表等，堪認相對人自114年8月6日起喪失訴訟能力，爰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訴訟，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79號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下稱本件訴訟）繫屬中，而相對人為58年次，於114年8月6日因左側中大腦動脈梗塞在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下稱大里仁愛醫院）住院治療，嗣於114年9月30日出院，出院前可理解簡單口語詞彙或命令（加上肢體語言暗示），但無組織語言能力，無法說出任何詞彙，深度溝通及理解仍具障礙；相對人之母向警方表示相對人因中風，無法與人對話，講話只能發出「共共共」單音，此有大里仁愛醫院115年1月22日函文及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5年1月26日函文暨訪談紀錄表等附於本件訴訟卷宗，堪認相對人已因上開疾病，現無獨立以法律行為負擔權利義務、處理自己事務之能力，即屬無訴訟能力之人。然其未受監護宣告，無法定代理人，有戶籍資料可稽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文附於本件訴訟卷宗，相對人自難於本件訴訟續為應訴答辯，為維護其訴訟權益，自有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本件聲請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於法有據。
　㈡本件訴訟涉及95年間土地抵押權設定及抵押債權存否暨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等，所涉法律專業及複雜度較高，而相對人之母為00年0月生，年歲甚高，相對人之子係00年00月生，雖已成年，但年紀尚輕，另相對人之女為00年0月生（以上年籍資料均見限閱卷），經本院定期通知，逾期未陳報是否有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意願；本院審酌上情及本件訴訟事件性質，宜選任法律專業人士協助為訴訟行為，以保障相對人權益。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推薦律師擔任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該會函送願任特別代理人之會員名冊，而黃柏霖律師自92年6月間執業至今已將近23年，應具法律專業智識及相當之實務經驗，並能期遵循法令與律師倫理等相關規範，盡心維護相對人之權益，其亦有經中部地區法院選任為特別代理人之經驗，有其陳報狀及所附查詢資料可參，於本件訴訟事件客觀上復無利害衝突之虞，應屬適當之人選，故認由其擔任相對人於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應屬適當，爰選任黃柏霖律師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
四、按民事訴訟法第483條規定，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除別有規定外，不得抗告。又訴訟程序進行中，受訴法院所為關於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同法第51條並無得抗告之規定，則該裁定即不得抗告。故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及駁回選任特別代理人聲請之裁定，倘係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者，均不得抗告，僅於訴訟繫屬前所為者，始得為抗告。準此，本件選任特別代理人聲請之裁定既係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依上說明，自不得抗告，附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徐奇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子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代  理  人  季佩芃律師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曾聯億  

特別代理人  黃柏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9

號），聲請人即原告聲請為相對人即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黃柏霖律師於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9號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

事件，為相對人即被告曾聯億之特別代理人。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

    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

    訴訟由本院受理中，依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民國

    115年1月22日函文及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5年1月26日函

    文暨訪談紀錄表等，堪認相對人自114年8月6日起喪失訴訟

    能力，爰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訴訟，經本院以114

    年度訴字第79號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下稱本件訴訟）

    繫屬中，而相對人為58年次，於114年8月6日因左側中大腦

    動脈梗塞在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下稱大里仁愛

    醫院）住院治療，嗣於114年9月30日出院，出院前可理解簡

    單口語詞彙或命令（加上肢體語言暗示），但無組織語言能

    力，無法說出任何詞彙，深度溝通及理解仍具障礙；相對人

    之母向警方表示相對人因中風，無法與人對話，講話只能發

    出「共共共」單音，此有大里仁愛醫院115年1月22日函文及

    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5年1月26日函文暨訪談紀錄表等附

    於本件訴訟卷宗，堪認相對人已因上開疾病，現無獨立以法

    律行為負擔權利義務、處理自己事務之能力，即屬無訴訟能

    力之人。然其未受監護宣告，無法定代理人，有戶籍資料可

    稽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文附於本件訴訟卷宗，相

    對人自難於本件訴訟續為應訴答辯，為維護其訴訟權益，自

    有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本件聲請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1條

    第1項規定，於法有據。

　㈡本件訴訟涉及95年間土地抵押權設定及抵押債權存否暨請求

    權是否罹於時效等，所涉法律專業及複雜度較高，而相對人

    之母為00年0月生，年歲甚高，相對人之子係00年00月生，

    雖已成年，但年紀尚輕，另相對人之女為00年0月生（以上

    年籍資料均見限閱卷），經本院定期通知，逾期未陳報是否

    有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意願；本院審酌上情及本件訴訟

    事件性質，宜選任法律專業人士協助為訴訟行為，以保障相

    對人權益。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推薦律師擔任

    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該會函送願任特別代理人之會員名

    冊，而黃柏霖律師自92年6月間執業至今已將近23年，應具

    法律專業智識及相當之實務經驗，並能期遵循法令與律師倫

    理等相關規範，盡心維護相對人之權益，其亦有經中部地區

    法院選任為特別代理人之經驗，有其陳報狀及所附查詢資料

    可參，於本件訴訟事件客觀上復無利害衝突之虞，應屬適當

    之人選，故認由其擔任相對人於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應

    屬適當，爰選任黃柏霖律師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

四、按民事訴訟法第483條規定，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

    除別有規定外，不得抗告。又訴訟程序進行中，受訴法院所

    為關於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同法第51條並無得抗告之規

    定，則該裁定即不得抗告。故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及駁回

    選任特別代理人聲請之裁定，倘係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者

    ，均不得抗告，僅於訴訟繫屬前所為者，始得為抗告。準此

    ，本件選任特別代理人聲請之裁定既係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所

    為，依上說明，自不得抗告，附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徐奇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子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鑫城  

代  理  人  季佩芃律師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曾聯億  

特別代理人  黃柏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9號），聲請人即原告聲請為相對人即被告選任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黃柏霖律師於本院114年度訴字第79號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為相對人即被告曾聯億之特別代理人。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訴訟由本院受理中，依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民國115年1月22日函文及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5年1月26日函文暨訪談紀錄表等，堪認相對人自114年8月6日起喪失訴訟能力，爰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對相對人提起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訴訟，經本院以114年度訴字第79號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下稱本件訴訟）繫屬中，而相對人為58年次，於114年8月6日因左側中大腦動脈梗塞在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下稱大里仁愛醫院）住院治療，嗣於114年9月30日出院，出院前可理解簡單口語詞彙或命令（加上肢體語言暗示），但無組織語言能力，無法說出任何詞彙，深度溝通及理解仍具障礙；相對人之母向警方表示相對人因中風，無法與人對話，講話只能發出「共共共」單音，此有大里仁愛醫院115年1月22日函文及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115年1月26日函文暨訪談紀錄表等附於本件訴訟卷宗，堪認相對人已因上開疾病，現無獨立以法律行為負擔權利義務、處理自己事務之能力，即屬無訴訟能力之人。然其未受監護宣告，無法定代理人，有戶籍資料可稽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函文附於本件訴訟卷宗，相對人自難於本件訴訟續為應訴答辯，為維護其訴訟權益，自有選任特別代理人之必要，本件聲請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於法有據。

　㈡本件訴訟涉及95年間土地抵押權設定及抵押債權存否暨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等，所涉法律專業及複雜度較高，而相對人之母為00年0月生，年歲甚高，相對人之子係00年00月生，雖已成年，但年紀尚輕，另相對人之女為00年0月生（以上年籍資料均見限閱卷），經本院定期通知，逾期未陳報是否有擔任相對人特別代理人之意願；本院審酌上情及本件訴訟事件性質，宜選任法律專業人士協助為訴訟行為，以保障相對人權益。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推薦律師擔任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該會函送願任特別代理人之會員名冊，而黃柏霖律師自92年6月間執業至今已將近23年，應具法律專業智識及相當之實務經驗，並能期遵循法令與律師倫理等相關規範，盡心維護相對人之權益，其亦有經中部地區法院選任為特別代理人之經驗，有其陳報狀及所附查詢資料可參，於本件訴訟事件客觀上復無利害衝突之虞，應屬適當之人選，故認由其擔任相對人於本件訴訟之特別代理人，應屬適當，爰選任黃柏霖律師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

四、按民事訴訟法第483條規定，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裁定，除別有規定外，不得抗告。又訴訟程序進行中，受訴法院所為關於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同法第51條並無得抗告之規定，則該裁定即不得抗告。故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裁定及駁回選任特別代理人聲請之裁定，倘係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者，均不得抗告，僅於訴訟繫屬前所為者，始得為抗告。準此，本件選任特別代理人聲請之裁定既係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依上說明，自不得抗告，附此敘明。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徐奇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子真



